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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红卫路武汉市东兴天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青山分公司“3·14”一般其他伤害事故
[bookmark: _Toc9299][bookmark: _Toc29183][bookmark: _Toc8966][bookmark: _Toc12829][bookmark: _Toc684]调查报告

2026年3月14日，武汉市青山区东兴天地小区D区1栋1单元发生一起其他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11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5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青山区人民政府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住更局、区市场监管局、红卫路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组成的“3·14”其他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等有关部门参加，对事故展开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人员询问和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的主要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青山红卫路武汉市东兴天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青山分公司“3·14”一般其他伤害事故是一起因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7405]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4665]（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武汉市东兴天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青山分公司。以下简称“东兴物业青山分公司”，统一信用代码：91420107MA4KN6C86J，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16年7月27日，住所为武汉市青山区建设三路1栋1-7层402号，经营范围：物业管理。
[bookmark: _Toc17291]（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东兴物业青山分公司设置有安全管理小组，明确各岗位职责和安全操作规程，建立有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特殊岗位人员均持证上岗，但未充分分析研判作业安全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存在从业人员安全培训不到位情况。
[bookmark: _Toc29014]（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6年3月14日下午15时许，东兴物业青山分公司员工胡某、宋某正和杨某开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对东兴天地小区D区1栋1单元进行逐层垃圾杂物清理，并使用电梯（调控至司机模式）转运至1楼运走。16时08分，胡某、宋某正和杨某开等人在该单元1楼搬运杂物时有业主进入轿厢操作客梯上升至33层。16时29分许，胡某、宋某正和杨某开等人返回时发现电梯厅门关闭，胡某使用三角钥匙打开厅门确认轿厢位置，在厅门开启时宋某正探头查看轿厢位置时跌入电梯井（高度约1.8米）后导致昏迷。
[bookmark: _Toc16362]（四）事故现场情况
[bookmark: _GoBack][image: 325b9e9682464ea954ae3894b85dc4aa]本次事故地点为位于东兴天地小区D区1栋1单元（图1），宋某正掉落位置为电梯井内（图2）。
[image: e81e454de841a5c9036502521a4e97d5]图1（单元门口）                图2（涉事电梯）
[bookmark: _Toc21312]（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事故造成1人死亡：宋某正，为东兴物业青山分公司聘用（返聘）人员。
2.事故损失情况。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111万元，其中医疗费用16万元，赔偿费用95万元。
[bookmark: _Toc18234]（六）其他情况
东兴物业青山分公司电梯安全员胡某，持有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证，有效期至2028年7月。
[bookmark: _Toc8134]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32104]（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bookmark: _Toc5838][bookmark: _Toc5269][bookmark: _Toc24742][bookmark: _Toc29651][bookmark: _Toc5718]3月14日16时50分，东兴物业青山分公司向红卫路街道三弓路社区报告事故信息。17时56分，红卫路街道将信息上报至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18时00分，区应急管理局接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通知后赶赴事故现场。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住更局等单位接报后均立即组织人员赶赴事故现场。
[bookmark: _Toc27822]（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9987][bookmark: _Toc8376]事故发生后，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呼喊宋某正并拨打120报警电话。16时44分许，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进行抢救。16时48分许，119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将宋某正救出，由120急救车送往武汉市普仁医院抢救。
[bookmark: _Toc26817]（三）医疗救治情况
[bookmark: _Toc369][bookmark: _Toc4021][bookmark: _Toc10613][bookmark: _Toc6960][bookmark: _Toc11164]3月14日，宋某正被送往武汉市普仁医院抢救，后在重症医学科病区住院23天，于4月6日死亡，死亡原因为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
[bookmark: _Toc5695]（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应急处置复盘评估认为，事故发生后，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住更局、红卫路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接报后，迅速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响应及时，分工明确，措施得当，处置稳妥，善后工作开展有序。
[bookmark: _Toc27044]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8381]（一）直接原因分析
通过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对人员进行询问等，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宋某正安全意识不强，在电梯厅门打开时探身确认轿厢，踩空跌入电梯井内导致昏迷。
[bookmark: _Toc933]（二）间接原因分析
东兴物业青山分公司未辨识电梯处于司机状态下存在的风险并采取管控措施[[footnoteRef:0]]，对司机状态运行中的电梯管理不到位；对宋某正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footnoteRef:1]]，未保证其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bookmark: _Toc12254]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9140]（一）事故单位
东兴物业青山分公司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不健全，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
[bookmark: _Toc30245]（二）有关监管部门
区住更局作为全区物业行业主管部门，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还有差距，未对东兴天地小区D区开展必要安全检查，未有效督促东兴物业青山分公司认真落实安全风险防控措施和从业人员安全教育。
[bookmark: _Toc28328]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184]（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宋某正安全意识不强，在电梯厅门打开时探身确认轿厢，踩空跌入电梯井内导致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因在事故中死亡，根据法律规定，免予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30688]（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东兴物业青山分公司。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不健全，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事故负有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footnoteRef:2]]和第二十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3]]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2.郑某。东兴物业青山分公司经理，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组织实施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组织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不到位，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和第五项[[footnoteRef:4]]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和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bookmark: _Toc23903][bookmark: _Toc17007]（三）其他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4858]对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关单位监管人员在履职尽责方面的问题，由纪委监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责任迫究的规定进行处理。
六、事故主要教训
本起事故的发生暴露出部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管理力度不足，安全风险辨识不深入，安全生产教育不到位。
[bookmark: _Toc32214]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东兴物业青山分公司要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深入分析事故原因，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从严落实现场作业安全管理。
（二）区住更局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剖析事故原因，以案为鉴，加大对物业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督促物业企业做好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治理，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三）红卫路街道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配合行业监管部门，加大对本辖区物业小区安全日常检查，及时上报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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